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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後
之
輸
入 
均
抵
借
外
債 
加
以
各
省
截9i  
充
作
用 

費 
以
致
應
還
之
外
債 
不
能
照
約
履
行 
各
銀
團
對
華
投
資 

頗
抱
冷
淡
之
態
度
者 
職
是
故
也 
由
是
以
觀
墨
以
後
與
 

外
人
商
訂
倩
默 
益
形
掣
肘 
然
此
又
中
圃
民
之
幸
也 

6
8
蒙
商
隋
述
之
庫
倫
情
勢 

!!

商
屈
菓 
久
在
庫
倫
營
商 
近
自
張
豪
口
來
京 
述
及
西
北 

裔
情

11
詳 
據
云
吾
國
自
庫
亂
發
生 
餘
公
家
損
失
不
計
外 

以
商
務
而
言 
其
損
失
総
在
二
千
萬
元
以
上 
從
前
貨
本 
損 

失
淨
盡 
復
因
交
通
斷
絶 
不
能
運
輸
貨
物
入
庫 
故
此
次
恩 

琴
之
敢 
非
新
黨
完
全
其
力
所
擊
敗 
實
因
庫
倫 
隅 
接
濟 

早
斷 
需
用
維
艱 
受
養
淸
野
之
困
也
 
吾
園
征
家
军 
如 

能
及
早
入
庫 
亦
正
如
秋
風
掃
黃
葉
耳 
現
庫
倫
己
爲
俄
新
黨 

一
所
得 
庵
倫
商
情 
逐
漸
帙
復
原
状 
張
家
口
商
人 
有
冒
險 

經
商
入
庫
者 
查
張
家
口 
向
作
庫
恰
科
鳥
生
意 
進
口
以
皮 

毛
白
薇
爲
太
宗 
出
口
以 M
緞
布
疋
糧
食
爲
大
宗 
此
番
運
貨 

入
庫 
如
沿
途
不
遇
土
匪
搶
報
危
險 
則
無
不
利
市
拾
倍 
如 

小
盒
軍
刀
牌
香
烟 
在
內
地
不
過
牛
角 
A
庫
倫
可
値
二
角
右 

一奇 
此
外
尤
以
布
疋
油 «
爲
最
獲
利 
赤
塔
政
府 
刻
爲
庫
倫 

■
食
够
一 
正
派
淸
郷 
以
事
保
證 
而
廣
招
俠

祖
國
新
間
 

C
O
0

安
徽
人
逐
省
長
詳
誌 

■<=
<
<
 因
須
報 M
 四
十
萬
元
運
動
費 
不
得
不
自
居
傀
儡 
悍 

一
然
法
任 
十
三
羣
 
僱
用
民
划 
駛
近
江
岸 
李
兆
珍
喬
裝 

后
半
工
率
商
白
頭
翁 
乘
坐
人
力
車 
浪
進
挑
爪
扛
柴
之
小
南 

II

内 
始
以
長 

16 泊
迩
招
商
碼
頭 
是
時A
聲
鼎
沸 
其
爲
李 

寥
眞
正
駕
到
 
可
以
施
其
江
干
拒
總
之
計
畫 
寄
候
多   

Be 

重
是
形
迹
与
知
李
已
履
任
 
衆
大
憤 
學
界
罷
學 
商
界

BS  

南 
廿
一 
魏
學
界
代
表 
晉
見
季
兆
珍 
未
得
圖
滿
答
復 
旋 

«
»
要
單
 
以
黃
家
操
塲 
爲
公
民
集
合
地 
大
衆
討
論
畢 

iB
te
省
公
署 
改
拒
李
爲
感
季 
維
時
公
民
蟹
旁
觀
者
約
數 

一
千"
次

点

首
 
拍
掌
喝
彩 
料
省
署
衞
隊 
如
臨
大
敵 

脚
暫
磚
 

II
石 
繼
則
刀
棍
齊
施 
終
則
舉
窮
開
火 
公
民
等 

而
寿
懼
色 
及
見
槍
彈
如
兩
下 
始
各
奔
竄 
聞
死
者
數
人 

質
善
畫
 
全
城
秩
序
太
亂 
書
公
署
所
懸
之
選
舉
所
各
站
牌 

一一 
並IS

門
二
木
栅 
悉
經
打
毁 
當
衞
隊
関
火
之
頃 
*
欲
對 

*
*
中
射
擊 
警
處
曇
程
炎
動 
在
塲
力
阻 
且
至
哀
求 
力 

看
者.

人
衆 
則
罐
方
不
可
収
拾
等
語 
以
故
槍
聲
雄
若
連 

*
;
多
係
向
空
而
發 
是
夜
学
兆
珍 
聲
言
去
皖 
决
不
籍
棧 

中
翌
日
下
午
李
雖
車
！<
齊
俗 
猶
遲
徊
II 顧 
慮
不
能
腕
険 

^
^

民
代
表 
B
l
l
^
a
之
責 
李
方
敢
乘
輿
出
署 
出
大 

南
伸 
乘
輸
下
駛
矣 
沿
途
觀
若
堵
塞 
訓
笑
之
爲
短
命
省
長 

一 
奢
源
去
以
省
長
印
信
.
交
警
處
長
程
炎
勳 
委
其
代
折
代
行 

-
程
如
日
視
事 
將
李
新
娄
之
知
事
概
取
消 
至
李
到
任
八
天 

一
肝
用
公
歇
四
千
元 
則
責
令
新
委
省
署
總
務
科
黄
章
識
言 

I
I一g

o
外
國
銀
團
之■

談 

豪
近
外
銀
團
有
貴
任
者
.與
某
代
表
談
及
投
資
之
事 
畧
！4  

車
貴
外
人
借
債
 
缥
半
鐵
路
鹽
餘
爲
抵
押 
近
數
年
來 
各 

警11

因 8
 內
戰
爭 

tt#i
扣
倒
鐵
路
火
車 

輸
送
軍
隊 
於
營 

M
上
大
受
影
響 
亦
顯
背
借
欵
條
約 
又
鹽
餘
一
項 
現
己
將

V
O
▲
中
興
有
限
公
司
增
招
股
份
章 

程
列
左

一!

前
公
司
遵
照
婆
國
商
律
經
在
嘉
省
註
冊
原
名
中
興
公
司
現#
 

附
加
有
限
貳
字
名*3

中
興
有
限
公
司
西
名
爲 

The  

C
hina,  T

兄g  ry
—Joe  Shoorg  C

ol  

Inc,  

現
有
支
店
婿
用
此
名
精
來
續
行
分
支
於
美
亂
或
中
國
各
大
城 

鎭
亦
採
用
此
名
不
須
更
改

二
本
公
司
專
營
西
人
婦
篇
服
飾
貨
品
零
沽
發
行
生
意
以
吸
収
西 

人
利
權
爲
宗
旨

三
本
公
司
総
店
設
我
嘉
省
三
藩
市
馬
杰
街
門
牌
九
二
九
號
開
張 

地
点
握
要
爲
商
務/

z
 區
其
他
枝
店
八
所 
一 
在
沙
加
免
度 

一 在
斐
士
那 
一 
在
山
羅
西
一 
在
山
爹
咕 7
在
巴
士
端
拿
埠 
一 

在
山
班
端
鈕
埠
一 
在
朗
別
治
埠
均
擇
讓
境
商
業
中
心
點
開
設 

- 
俟
股
本
招
足56

行
分
支
別
算
以
期
商
未
密
展 

四
本
公
司
爲
振
興
僑
胞
工
藝
鱸
展
華
商
直
業
起
見
特
自
設
製
港 

廠
製
造
各
種
衣
眼
貨
品
式
樣
新
奇
爲
婦
孺
輩
所
樂
購
實
足
與 

西
商
作
營
業
上
之
競
爭

一
九
本
公
司
自
一 
千
九
百
零
九
年
開
首
經
營
資
牟
不
過
貳
萬 
兀
現 

在
通
盆
計
算
除
分
派
上
利
外
實
有
股
本
二
一T
七
萬
二
千
亠
八
百

議
案
事
宣

(
已)
西
文
書
記
專
理 
一 切
對
外
文
件
及
有
簽
仄
之
權 

(
庚 
核
數
昌
專
稽
査
公
司 - 
切
數
目
賬
項
事
宜 

十
九
董
事
局
爲
奉
公
司
監
察
機
關
凡
關
于
生
意
籌
持
財
政
及
其
一 

他
直
要
事
宜
均
由
董
事
局
議
决
施
行 

二
十
率
公
司
董
事
局
由
全
體
股
東
組
機
之
各
任
事
職
員
由
董
事 

局
互
選
之

廿 
一 股
東
選
舉
以
占
有 
一 
股
者
有 
一 
選
舉
權
占
多
者
照
此
類
推 

名
下
占
有
拾
股
以
上
方
有
被
選
董
事
資
格 

It
二
寧
公
司
董
事
瞰
員
任
期
以
一 
年
爲
限
期
滿
另
行
推
選
實
. 

任
職
員
奮
力
從
公
無
犯
規
溺
職
情
弊
可
得
連
任
以
資
熟
手
仍
一 

須
由
董
事
局 8
决
執
行

什
三
未
公
司
職
員
經
董
事
局
選
定
後
壹
禮
拜
即
爲
新W
職
員
交 

代
時
期
惟
股
泉
大
會
時
舊
職
員
須
牌
經
手
數
目
欺
項
文
件
貨
一 

品
及
營
業
情
形
逐 - 
列
册
向
股
東
報
吿
並
預
俗
轉
交
新
順
員 

接
理

普
本
公
司
各
職
員
如
不
稱
職
可
由
董
事
局
核
决
開
除
並
即
選
鲁 

接
充
如
董
事
或F
稱
職
匕
総
理
召
集
股
東
臨
時
會
讓
解
决
之 

什
五
董
事
局
曾
議
須
有
董
事
過
半
數
出
席
方
足
法
定
人
數
議
决 

事
務
以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贊
成
爲
標
準
股
東
會
議
須
占
有
公
司 

股
份
過
半
數
之
股
東
出
席
方
爲
合
法
議
决
事
務
以
出
席
股
東 

占
有
股
份
過
半
數
贊
成
方
生
効
力 
(
所
濯
席
股
東
連
受
 

托
之
代
表
亦
在
其
內)

甘
六
股
東
會
議
分
兩
種

(
甲)
尋
常
會
議
每
年
舉
行 
一 
次
例
以
陽
歷
元
月
之
第
二
星
期 

一 
日
舉
行
之

本
主
人
以
中
西
齢 e
參
酌
製
此
葯
水
功
用
能
療
百
疑
一 

靈
雎
可
稱
萬
全
不
論
內
症
外
症
俱
效
或
搽
或服®

*

一 

男
女
可
眼
孕
婦
無
忌
有
病
服
之
驅
病
得
安
無
病
服 ±
 

却
病
延
齡
誠
濟
世
之
慈
航
活
命
之
聖
藥
也

⑥\-/0  

)
能( 

)
療( 

R
o
⑥ 

®
(
®
 

)
百( 

®
«
$
一 

)
病( 

@
>
@
一 

@
1
@
 

)
絕( 

®
«
8
 

)
無( 

⑨̂
>@ 

)
僅( 

⑥}/④ 
回

—高 

)
有(

輕
者
頭 »
身
熱
食
滯
困
得
感
冒
寒
邪
傷
鳳
鼻
塞 

重
連
八
十
二
種
危
急
您
症
肚
痛
吐S
霍
亂
絞
腸 

縮
筋
等
症 
詳
細 

11
法
單
內
註
明

元 
〔 

冊
爲 

七
千 

耳
股

股
令
數
經
本
省
政
府
商
務
委
員
艮
於
本
公
司
呈
報
註 

細
核
査
用
實
准
予
存
案
〕
今
議
增
加
股 4
 
二
拾
七
萬 

百
几
合
舊
股
本
共
成
七
十
五
萬
万
分
作t
千
五
百
股 

銀 
一 
百
大
元
以
美
金
爲
本
位 
一 次
収
足
至
少
沾
股 
一

▲
注 
意

分

送

此
葯
水
訂
方
酌
葯
歷
些
數
載
愼
重
精
詳
圓
融
活
變
不 

敢
稍
有
輕
忘
且
鯉
多
數
人
士
試
用
及
名
醫
化
雎
確
有 

把
握
万
敢
公
諸
於
世
其
功
用
之
宏
装
驢
之
速
視
市
上 

所
售
普
通
萬
應
太
同
小
異
等
葯
迥
不
相
侔
今
初
出
世 

志
在
揚
名
用
特
擬
設
舞
分
送
壹
千
嬉(
不
憑
券
分
送 

者
在
外)
以
期
廣
傳 
大
雅
君
子
請
取
一
試
便
知
本 

主
人
言
肩
丸
而
非
誇
矣

▲
分 
送

條

例

^d^ljuuukju^

 (
一)
*
藥
水
設
券
分
送

份
加
多
更
善
新
舊
股
份
利
益
均
沾 

一 

六
奉
公
司
股
率
照
週
息
八
釐
算
毎
年
分
派
二
次
分
派
期 
一 
在
元 

月 
一 在
七
月

七
本
公
司
的

要
務
須
股
東
全
體
解
决
時
由
董
事 

股
份
全
數
三
分
之 
有
特
号
見

銀.

(
乙)
特
別
會
議
遇 

局
臨
時
召
集
如
股

之
後 
月
起
息 

八
太
公
司
招
股
日
期
由

覚
日
起
至
十
一 
月
卅

確
關
於
公
司
生
意
事
務
須
股
東
全
體
解
决
時
亦
可
知■
董
事 

局
召
集
股
東
臨
時
引

廿
七
股
東
尋
常
會
議
預
先
由
書
記
備
函
通
吿
如
本
人
不
暇
到 

會
可
依
例
擇
股
東 
一 人
爲
到
曾
代
表 

(
如*
 代
表
項
預
將 

一 

代
表
姓
名
于
土
小
開
倉
前
三
十
天
函
報
率
公
司
註
那
方
合
手■
 

否
則
無
効) 
惟
該
代
表
須
携
有
正
式
代
罐
紙
繳
驗
方
有
効
力 

廿
八
董
事
局
會
議
分
兩
種

(
甲)
尋
常
會
議
毎
月
一 
次
籌
畫
生
意
進
行
事
宜 

(
乙)
特
別
昌
議
遇
有
特
別
事
故
由
總
理
隨
時
召
集
董
事
有
强 

半
數
之
同
意
亦
可
召
集
之

甘
九
车
公
司
數
目
日
淸
月
結
至
十 
月
底
給
結
算
一 
次
幷
搖
生 

意
進
支
存
欠
分
欺
列
明
刊
印
或
本
分
派
股
東
查
閱
以
昭
信
實

九
凡
認
股
不
論
多
少
其
股
飯
取
親
交
或
寄
來
或
交
招
股
人
須
將 

認
股
姓
后
籍
貫
住
址
註
明
以
們
通
信

十
凡
認
股
苕 
一 
霽
認
定
後
卽
作
爲
實
額
箕
己
交
股
銀
者
不
得
中 

途
請
退
索
囘
股
銀
以
歸
劃
一

以 
一 
千
帽
爲
額 

、二)
分
送
季
滿
額
爲
止 

(
二)
請
將
此
券
剪
出
填 

寫
姓
一
，住
址
在
本 

分
者
携
來
本
也
房 

取 *
在
埠
外
考
寄 

下
郵
票
一
一
仙
當
即 

將
薬
付
上 

(
四
一
每
人
限
送 
一 例 

(
女)
如
不
剪
出
此
券
塡 

寫
及
在.禅
外
苕
不 

寄
郵
票 - 
槪
恕
小 

奉
送

〔
六
〕有
意
取
此
葯
水
者 

請
從
速
滿
額
後
無 

效

毎
打
價
銀
宣
元 

和
權
従
優
奉
給

小
廖

X
房
"
 

5
林 

奮

 

2

普

4

全
啰
 

4

活

寸
sr- 

期
無
一 

十
二
凡
一 

給
股
一 

十
三
凡
一

誤
無
論
交
于
做
股
銀
處
或
交
招
股
人
建
由
經
手
人
即 

収
條
外
奉
公
向
限
卅
日
內
定
將
正
式
股
票
分
發
如
過 

請
發
函
追
問
惟
一
歓
目
交
到
本
箱
寫
字
懐
昔
不
在
此
例 

任
招
股
人
員
須
即
將
招
得
股
銀
繳
交
本
公
司
以
便
骸

之( 

@
丿⑥ 

@
1
@
 

)
良( 

⑧
/
^
@
 

⑥
1

、④ 

)
葯( 

)
出( 

⑥
）

(•)

有
将
名
下
股
份
轉
售
別
人
或
遺
下
其
妻
子
均
一

取
有
本
公
司
股
份
轉
名
單
以
原
人
簽
押
名
字
連
股
票 
一 齊 

來
勘
驗
妥

(as

得
奉
公
司
許
可
乃
准
將
原
名
取
銷
換
給
新
票 

有
遺
失
被
毀
情
事
須
目
打
登
報
壹
禮
拜e
股
票
號
數
聲
明

三
|
本
公
司 
一 
切
數
目
除
由
核
數
員
反
董
事
局
隨
時
稽
查
外
各 

股
東
均
有
稽
查
權
如
股
東
欲
行
稽
査
須
有
股
柬
全
能
十
分
之 

一 

一 
以
上
之
同
意
函
知
董
事
局
照
會
總
種
預
早
檢
備
清
楚
方
可 

一
，上
章
程
白
未
備
事
宜
得
由
股
東
會
議
晧
提
出
公
同
研
究
取
决 

正

總

理

周

崧
 

副

總

理

林

煥
 

司 

庫 
陳
春
柒 

西
文
書
記 
周
宅
柳 
中

址 住 文 英 學
文 

姓
名

廢
方
能
補
變 

十
四
本
公
司
爲
愼
重
財
政. 

鳩
不
得
向
本
公
司
移
借 

指
五
本
公
司
名
義
關
係
龍

論
內
東
皖
外
東
及
其
他
一

欵
項
以
免
牽
動
公
軟 

大
凡
股
東
董
事
及
一 
切
當
職
人
員K

得
擅
用
公
司
名
義
爲
私
人
簽
押
各
件
情
事
以
免
牽
累 

T
六
本
公
司
數
目
遞
年
結
算
所
得
溢
利
除
以- 
成
爲
酬
當
冲
各 

任
事
職
頃
外
餘
則
由
董
事
局
酌
議
或
以
若
千
成
按
股
骑
分
若 

干
成
爲
公
積
視
營
業
情
形
如
何
爲
定 

十
七
本
公
司
日
中
現
沽
款
項
由
司
庫
按
日
如
數
附
入
銀
行
至
提 

支
時
須
由
正
総
理
副 

61理
書
記
二
一
人
中
有
阳
人
簽
名
方
能
發 

生
効
力

十
A
本
公 
5!職
員
額
定
正
瘪
理
一
名
副
總
理
一
名
中
西
文
書
記 

各 
一 
名
司
庫 
名
核
數
員 
一 名
董
事
九
名 

(
甲
)
正
總
理
有
統
籌
全
局1

息
及
簽
仄
並
署
名
重
要
文
件
舆 

及
委
任
司
理
並
召
集
董
事
局
會
議
之
權
惟
委
任
司
理
須
得 

董
事
局
同
意
方
爲
育
効

(
乙)
副
總 
.1 百
輔
助
正
總
理 
一 
切
事
務
之
權 

(
丙)
司
理
專
理
支
唐
牛
意
事
務
須
受
總
理
指
揮 

(
丁)
司
庫
專
理 
一 
切
出
入
款
項
事
宜

(
戊)
中
文
書
記
專
理
一 
切
文
牘
及
登
記
股
東
或
董
事
局
一 
切

文
書
記 
江 
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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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經
售
處

廣
源
生 
鲁
公
司
 
聯
盛
公
司 

煜
記
號 
英
菖
隆
號 
興
利
公
司 

萬
昌
號

雲
埠 

域
埠

屮

B

^
^

林

萬

春

浦

全

活

水

E1
5

台
山

▼
余
標
禮
秘 

一授學 
古
齋 

▲
星
盆
命
理 

精
究
卜
易 

小
批
八
字
一
元 

中
批
二
一
元

大
批
星
盆
二
元 

儿
宮
星
盆
五
元 

流
年
逐
日
十
元 

卦
易
五
毛 

擇
日
另
議 

竊
謂
星
盆
命
埋
陰
陽 

纏
度
術
家
斷
訣
最
要 

幽
微
吉
凶
隔
線
直
筆 

一 批
如
蒙
惠
顧
請
照 

西
字
信
箱
附
來
便
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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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̂

^

一 

總
堂
通
吿
二 

爲
通
吿
事
本
総
堂
爲 

II 建
廣
州
五
祖
紀
念 

祠
事
發
起
有
年
鉅
欺 

旣
集
準
季
年
西
歷
穴 

月
選
人
返
國
奔
理
建 

築
一
切
事
宜
决
不
延 

緩
惟
事
体
重
太
需
欺 

彌
殷
仰

各
埠
昆
仲
有
未
捐
欵 

或
捐
而
未
交
者
迅
即 

催
161
16 來
以
淸
手
燈 

而
促
成
功
可
也
此
佈 

医
國
十
年
二
月
吉
日 

大
埠
致
公
堂
啓 

▲
鳴 
謝 

啓
者
弟
奉
雲
域
兩
公 

堂
委
命
赴
錦
補
錄
琼 

祝
賀
公
堂
吿
成
慶
典 

幷
往
各
地
招
集
雲
埠 

公
堂
百
子
會
實
業
股 

份
斯
到
之
處
蒙
各
昆 

仲
待
遇
特
隆
茲
者
拜 

/>,]
囘
寓
特
誌
數
言
以 

示
不
忘

给 
李
希
寰 
荐 

弟 
8
 小
白 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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